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作为权利商标专用

权人的恒源祥公司， 意外在某网

购平台发现一商铺对外销售的一

款女士短款毛衣销售标注与权利

商标样式一致， 为了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恒源祥公司一纸诉状告

上法庭。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

经审理后认定张某的行为侵犯了

恒源祥公司对权利商标享有的权

利， 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恒源祥公司依法享有注册于

第 25 类的权利商标专用权， 且

经过长期的商誉积累， 权利商标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恒

源祥公司诉称， 张某未经许可，

于某网络购物平台开设的一店铺

销售标注与权利商标样式一致标

识的女士短款毛衣， 构成商标侵

权， 为此， 恒源祥公司诉至法

院， 请求判决张某立即停止侵权

行为， 同时张某与网购平台共同

赔偿经济损失等 15万元。

审理中， 恒源祥公司请求适

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损失， 恒源

祥公司确认侵权销售行为已停

止。 张某未答辩。 网购平台公司

答辩称， 其在获悉后及时删除了

被控侵权商品的页面及链接， 主

观上没有过错， 不应承担任何赔

偿责任， 故应当驳回恒源祥公司

针对其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 恒源祥公

司为权利商标专用权人， 其享有

的注册商标权利受法律保护， 在

本案纠纷发生时， 权利商标尚在

有效期内， 故其有权提起诉讼。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 规定， 商标的使用， 是指将

商标用于商品、 商品包装或者容

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 或者将

商标用于广告宣传、 展览以及其

他商业活动中， 用于识别商品来

源的行为； 未经许可， 在同一种

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

商标的， 属于侵害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行为， 销售上述侵权商品的

亦构成侵权。

因张某未就恒源祥公司结合

正品的外包装吊牌样式与被控侵

权商品陈述的比对差异进行说明

并提供证据予以佐证， 故法院推

定被控侵权商品并非其或其授权公

司生产。 张某在被控侵权商品名

称、 外包装袋、 吊牌、 领标使用与

权利商标相同的标识， 且涉案店铺

销售的商品与权利商标核定使用商

品相同， 故张某的行为侵犯了恒源

祥公司对权利商标享有的权利， 应

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鉴于恒源祥公司已确认侵权销

售行为已停止， 故其停止侵权的诉

讼请求法院不再支持。

关于恒源祥公司主张的经济损

失， 因恒源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

明其因商标侵权造成的实际损失、

张某的侵权获利或权利商标的许可

使用费， 法院结合张某侵权行为的

方式、情节，被控侵权商品的售价、

销量及销售金额， 正品的公开零售

价等因素酌情确定相应的赔偿数

额。至于被告网购平台，因其已及时

对被控侵权商品的销售链接进行了

删除及封禁，可视为已经及时、完整

履行了作为平台方的管理义务，故

无需为张某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

任。 因此判决张某赔偿恒源祥经济

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

理开支合计 44000元。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为赌博回本， 小丁

先后编造投资款被冻结、 托人办

事、 父母去世操办丧事等事由，

骗取同居女友钱款。 日前， 经宝

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

以诈骗罪判处小丁有期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 5万元。

2020 年 10 月， 小俞在社交

软件上认识了小丁。 两人接触了

两三个月后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还同居在一起。 同居期间的开销

从小俞的工资中支出， 而小丁负

责房租。 小丁一直没有工作， 没

有收入来源的他如何支付房租？

这些钱竟然也是来源于小俞。

2021 年 5 月至 8 月期间，

小丁谎称和朋友合伙做生意， 向

小俞借款， 少则 1000 元， 多则

5000 元。 这就是小丁的经济来

源。 这些钱大部分用于网络赌

博。 越陷越深的小丁， 没有心思

上班， 只想着到处借钱维持生活

开销， 他不断编造理由， 从小俞

处借钱。

2021 年 12 月初， 小俞打算

带小丁回老家筹备结婚事宜。 小

丁一听慌了神， 生怕自己的事情

会穿帮，便编造理由，说父亲从楼

梯上摔下，病危在抢救，在半途得

以脱身。小丁回到上海后，继续混

迹在网络，身上没钱了，就顺着父

亲病危的理由， 骗小俞说父亲不

治身亡，需要钱办理后事。

到了 12 月底， 小丁干脆让

母亲“伤心过度， 心脏病发不治

身亡”， 骗取小俞丧葬费、 火化

费， 还要带着母亲的“骨灰盒”

回山东老家。

小俞对小丁的谎话是否有过

怀疑？ 刚开始， 沉浸在恋爱中的

小俞对小丁非常信任， 有借必

给。 后来， 她趁小丁睡觉翻看手

机后得知小丁母亲的手机号， 小

丁的各种借款理由， 她都在“小

丁母亲” 处得到了证实， 就对小

丁更加信任了。 但没有想到， 和她

联系的仍然是小丁。

原来， 小丁得知小俞获悉号码

后， 第一时间找到母亲， 编造理由

将手机卡拿走使用。 小丁心想， 绝

不能让这两人联系上， 否则， 他一

边骗小俞说母亲会给自己 30 万元

用于结婚， 一头又骗母亲小俞怀孕

了需要钱， 两头骗的事情就会被揭

穿。

在小丁谎称回老家后， 仍向小

俞借款， 小俞感到不对劲， 便去报

案。 民警在上海一网吧将小丁抓

获。 经查， 小丁以投资款被冻结、

托人办事、 父母去世操办丧事等事

由一共骗取小俞 20万余元， 其间，

小丁曾归还 2.8万余元。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小丁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

瞒真相， 骗取他人钱款， 数额巨

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

分， 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日

前，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小丁有期徒

刑 5年， 并处罚金 5万元。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梦茜

公司在试用期内与员工解除劳动

合同， 员工以便于下一次求职为由请

求将离职时间推迟至试用期后， 事后

却否认双方达成解约合意， 起诉至法

院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公司是否构成

违法解除？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件， 最终二审认定劳动者系恶意磋

商， 公司行为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是合意解约还是违法解约？

2019年9月3日， 王晓晓入职方晖

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19

年9月3日至2022年9月30日，其中试用

期6个月。2020年2月18日，人事通知王

晓晓，其试用期未通过，不能转正，最

后工作日为2月21日。2020年2月21日，

王晓晓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方式，

向部门副总裁和人事提出， 为便于下

一次求职，双赢起见，请求将离职时间

延后到试用期之后， 并提议最后工作

日定到3月底，预先感谢公司的宽厚。

公司遂于当日先后通过微信及电

子邮件方式向王晓晓提供 《协商解除

协议》， 内载双方于 2020 年 3 月 15

日解除劳动关系、 薪资结算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王晓晓在微信中回复

已阅没问题。 由于正值疫情期间， 公

司还未复工， 人事要求王晓晓签署协

议后， 扫描或拍照并发回。 王晓晓以

其需要找地方打印扫描等为由拖延。

后在人事催促下， 王晓晓于当晚十点

多将协议送至公司保安室， 并发短信

告知人事。 2020 年 2 月 25 日， 王晓

晓的上级向王晓晓发送邮件， 请其在

3月 15日前交接公司物品。

但是， 2020 年 3 月 13 日， 王晓

晓向人事发送短信，告知其没有在《协

商解除协议》上签字，之前邮件中没有

一口咬定非本人签字，是“留了余地，

有利于你们内部调查、 分配责任时，

HR 有机会免责， 这也是最后的善意

吧”。 王晓晓并提出，她在工作期间无

任何失职，不同意与公司解约。公司则

认为双方已协商一致，于 3 月 16 日向

王晓晓出具了双方已于 3 月 15 日解

除劳动合同的离职证明。

2020 年 4 月 7 日， 王晓晓以公

司违法解除为由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

公司恢复与其的劳动关系， 并按月工

资 4.3 万元的标准支付 3 月 16 日至

仲裁裁决之日为止的工资。 仲裁裁决

未支持王晓晓的请求， 王晓晓不服，

起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双方对解

约已达成合意， 公司不构成违法解

除， 故判决驳回王晓晓全部诉请。 王

晓晓不服判决，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

诚信为本，维持原判

二审中， 王晓晓提供了公司发送

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以及部分工作手稿

等证据，以此证明其未与公司解约，还

在继续工作。经查，王晓晓提供的电子

邮件内容并未体现2020年2月21日后

方晖公司向她单独布置、 设定工作任

务的安排， 与本案处理结果也无直接

关联，故在本案中对此不作认定；工作

手稿是王晓晓单方制作， 亦未得到方

晖公司认可，故对此不予确认。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

争议焦点为方晖公司以与王晓晓达成

一致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是否构成违

法解除， 以及可否成为王晓晓恢复劳

动关系主张成立的充足依据。

首先， 王晓晓在方晖公司通知其

离职后， 于该日向方晖公司提出希望

将最后工作日定在 2020 年 3 月底，

并表示预先感谢方晖公司的宽厚。 方

晖公司为此而拟定了 《协商解除协

议》， 并先后通过企业微信、 电子邮

件方式发送给王晓晓， 同意将薪资结

算至王晓晓先前所提出的最后工作

日， 仅是将解除劳动合同时间延后至

2020年 3月 15日。

王晓晓在收到方晖公司人事通过

企业微信方式发送的注明“协商解除

协议” 名称的文件后明确表示“已阅

没问题”， 此应可视为双方已口头就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达成一致。

其次，王晓晓该日将《协商解除协

议》打印后，送至方晖公司门卫处，随

后发送短信告知方晖公司人事， 却未

提及其对《协商解除协议》有异议，甚

而直至试用期满也未见王晓晓告知方

晖公司其对 《协商解除协议》 持有异

议等事实， 也可印证方晖公司有关双

方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已就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达成合意之主张。

第三， 从在案证据所反映的王晓

晓在其与方晖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过程中之行为表现看， 实难认定王晓

晓系诚信善意磋商。 如双方之间的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未能达成， 王晓

晓对此也存在缔约过失， 应就方晖公

司由此所产生之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 法院遂认定方晖公司行为

不构成违法解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以上人名、公司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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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洒农药 殃及邻居藕塘
无人机操作者及相邻人成被告 损失该由谁来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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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源祥服装网上遭遇“李鬼”
起诉侵权方获法院支持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现代农业使用无人机

喷洒农药， 药液流至邻居藕塘， 导

致藕塘遭受损失， 谁来赔偿惹争

议。 到底是无人机操作者承担， 还

是要由相邻人来赔偿？ 近日， 青浦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因无人机喷

洒农药导致相邻作物受损的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

王某从村委会承包了 100 亩土

地种植水稻。 隔壁的土地是陈某从

案外人处承包而来， 约定只能种植

水稻和茭白， 陈某转包土地后改变

了种植用途， 种植了莲藕。 2020

年 6 月 8 日， 王某委托飞手小李

（有资质） 对水稻进行喷洒除草剂

作业， 操作当天风向从王某的水稻

田吹向陈某的藕塘， 导致部分药液

吹落至藕塘。 次日， 陈某就发现藕

塘的莲藕出现叶片发黄枯萎的现

象。

6 月 12 日， 王某与陈某签订

《情况说明》， 载明因王某实施水稻

田飞防作业， 给西侧藕区造成影

响； 由王某对陈某的莲藕进行叶面

肥防治喷药， 后续是否造成藕塘生

长影响， 视后续生长情况， 协商解

决。 当天下午， 王某安排了小李对

藕塘进行叶面肥防治喷药操作。 陈

某认为王某作为农产品专业经营人

员， 小李作为专业操作人员， 对于

除草剂喷在藕塘的相应后果都清

楚， 在明知风速加大的情况下仍进

行喷洒作业， 他们的共同侵权行为

给自己造成损失， 要求王某和小李

共同赔偿损失 51 万元并申请司法

鉴定。

被告王某辩称自己是合法种植

水稻， 必须要喷洒农药。 小李是专

业飞手， 具有相应资质， 会自行合

理判断后进行操作。 之前水稻田也

进行过无人机喷洒作业， 未出现类

似事故。 陈某转包合同约定该土地

只能种植茭白、 水稻， 陈某违反约

定种植莲藕， 自身存在过错。 且陈

某种植莲藕， 应当主动告知自己莲

藕对农药的敏感性。 事发后自己在

未判定因果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采取

了补救措施， 但陈某不配合， 且未

及时对已受损的莲藕进行补救， 导

致损失扩大。

被告小李辩称自己不应承担责

任， 本次喷洒作业是王某让自己操

作的， 操作之前向王某发送了相应

风险告知书。 作业完成后， 自己也

按照王某安排积极进行补救。

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某土地喷

洒除草剂与陈某藕田受到损失存在

因果关系。 小李作为承揽人在执行

承揽任务中实施的行为造成陈某受

到财产损害， 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 王某作为陈某相邻土地使用

人， 理应知道相邻土地种植藕塘以

及可能会造成损失， 并未向小李提

示， 存在指示过错。 陈某转包土地

后改变种植用途， 而莲藕对农药的

敏感性较高， 也是导致损失产生的

因素之一， 陈某存在一定过错。

综合考虑该案中双方的过错、

原因力的大小、 具体损失的评定，

基于公平合理原则， 酌情确定王某

应赔偿陈某损失 31000 元， 小李应赔

偿陈某损失 45000元。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法官说法】

法官提醒农业种植者在采取无人

机喷洒农药前， 应当对相邻土地种植

情况予以了解， 同时应当及时告知相

邻人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同时农业

机械使用者一定要严格遵守操作规

则 ， 充分考虑天气 、 风向等综合因

素， 避免出现科技 “助农 ” 变 “误

农”，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受损害的相邻人负有必要的容忍

义务， 应当采取必要防护措施， 在损

害发生后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

扩大， 并对所受损失及时进行证据固

定， 以便主张权利。

试用期未通过 她说公司违法解约
法院认为双方对解约已达成合意 驳回原告诉请

为骗女友钱款 男子竟让父母“被死亡”


